







苏镇政字〔2026〕1号

苏店镇人民政府关于镇域道路
与农村环境卫生长效管理工作制度（试行）​
为全面提升镇域范围内省、县、乡道路管护水平和农村环境卫生质量，构建“权责明晰、保障有力、监管到位、全民参与”的长效管理机制，从道路管护抓起，实现环境卫生全域覆盖、常态长效，结合本镇实际，制定本制度。
一、总体目标​
以“畅通安全、整洁有序、生态宜居”为目标，全面落实省、县、乡道路（以下简称“镇域道路”）管护责任，健全农村环境卫生清扫、收集、转运、处理体系，解决道路破损、扬尘污染、垃圾乱堆、污水乱排等突出问题，覆盖全镇各村组、道路沿线、田间地头、房前屋后等所有角落，打造“路畅景美、村洁人和”的镇域环境。​
二、责任体系构建​
（一）层级责任划分​
镇级责任：镇政府是镇域道路与农村环境卫生管理的责任主体，镇长为第一责任人，分管副镇长为直接责任人，统筹协调全镇道路管护、环境卫生整治工作，制定年度工作计划、明确工作标准、协调解决重大问题。各包村领导、包村干部及大学生村官为各村环境卫生包联责任人，负责督促各村完成日常环境卫生保洁和专项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针对日常保洁及周末、节假日存在的空档期，各包联干部要适时下沉督导，确保卫生整治常态化推进，杜绝“整治就是一阵风”的现象。​
村级责任：各村党支部书记为本村道路管护和环境卫生第一责任人，负责发动本村环卫队伍、小队（组）长、网格员等力量，对村内乡道、村道开展日常巡查、小型养护，组织开展村内环境卫生清扫保洁、垃圾收集转运，落实村民门前三包责任。完善“镇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组、组干部包路段”的包保机制，明确各路段管护镇村组三级责任人、保洁员、养护员，制作责任公示牌，公示责任范围、责任人、联系方式和监督电话，接受群众监督。
企业联动责任：辖区内煤矿、洗煤厂等企业按照划定责任区，承担对应道路的机械化清扫、日常保洁工作，配合镇政府做好重点道路环境卫生整治，建立政企联动长效机制。
（二）责任清单明细​
道路管护责任：负责道路路面、路基、边坡、排水设施、交通安全设施的日常巡查、清扫保洁、小修小补；及时清理道路沿线杂草、垃圾、障碍物，保障道路畅通安全。
环境卫生责任：负责辖区内公共区域、道路沿线、房前屋后、沟渠池塘、田间地头的垃圾清扫、收集、转运；规范垃圾投放点设置，引导村民分类投放垃圾；加强畜禽养殖污染治理，杜绝污水乱排、粪便乱堆；推进村庄绿化美化，改善人居环境。​
三、具体工作举措​
（一）机械化清扫​
设备保障：充分利用镇政府、各村、辖区企业现有机械化清扫设备，快速路沿线村通过租赁清扫车补充设备，确保清扫工作全覆盖；清扫车每日定时对主干道、重点区域、运煤专线进行机械化清扫，减少扬尘污染，提升道路洁净度。
辖区各企业要按照责任区划分，做好日常洒水、冬季除雪除冰以及交办的专项整治任务。具体责任区划分：司马煤矿负责快速路原家庄至西庄段；长陵路南庄村至原家庄村路段（路东）由宏申洗煤厂负责；长陵路原家庄村至南庄村路段（路西）由顺发洗煤厂负责；227省道（太洛路）井家沟村至司马村路段由金牛洗煤有限责任公司负责；高壶线苏店村至贾掌村路段由森润洗煤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宏申洗煤、顺发洗煤同时承担运煤专线主干道路面机械化清扫作业。镇村两级负责日常监督，确保清扫车辆每日按时出动作业。
（二）人工清扫​
人员配置：针对长陵路、快速路等总长24.7公里的重点路段，按照每600米设置1名保洁员的标准，共配备40名保洁员，实行分段包干责任制，确保道路全天候清洁；西申家庄村、西贾村安排专人负责运煤专线两侧垃圾清理及卫生死角的日常人工清扫。要明确环卫工人保洁时间，每日至少保洁两次，常态化巡护。要对各村环卫队伍建立台账，完善队伍的日常管理和各项待遇保障，按时发放保洁队伍人员工资，及时配备相关器械、工具、服装等，为环卫工人投保意外伤害险等，切实保障环卫工人权益。
清扫重点：重点清扫长陵路两侧绿化带，定期清理绿化带内积存垃圾、枯枝落叶；全面清洁道路中间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及路沿石周边白色垃圾、积尘、杂物，及时清理道路沿线及卫生死角垃圾，保持全域清洁。
（三）垃圾清运
按照环卫一体化工作要求，继续严格执行垃圾不落地和日产日清的转运制度。各村通过与第三方签订垃圾转运协议或自行雇用车辆运输等形式，每日将产生的生活垃圾密闭运输至南天河垃圾处理中心进行处理。村内历史遗留的垃圾池、填埋场等要全面清理取缔，各村依据人口配置垃圾桶（建议每10-15户一个桶），安排保洁人员每天定时定点将村内垃圾桶集中到固定收集点，确保实现生活垃圾清运全覆盖。
针对各村存在的垃圾乱倒现象，村级要做好日常监管工作，在重点路段、重点区域设置监控探头，严厉打击各种乱倒、偷倒行为。对于发现的偷倒行为，村级要第一时间采取管控措施，并及时上报镇政府及派出所，保留证据，依法移交综合执法等职能部门进行处理。
四、监督考核机制​
（一）监督检查方式​
日常巡查监督：各包保责任人、村责任人每日对责任区域进行巡查，及时发现问题、督促整改；镇环卫办每周开展一次专项巡查，形成巡查记录，跟踪整改进度。​
定期考核检查：每周开展一次专项督查，每月开展一次月度考核，每年开展一次年度总评，采取“听汇报、查资料、看现场”的方式，全面检验工作成效。​
随机抽查暗访：成立专项督查组，采取不打招呼、随机抽查的方式，对全镇道路管护和环境卫生情况进行暗访，发现问题当场拍照取证，下发整改通知书，限期整改。
（二）考核评价标准​
制定《苏店镇道路管护和农村环境卫生考核评价细则》，明确考核指标、评分标准和奖惩办法。考核指标包括道路畅通情况、路面整洁程度、隐患整改效率、垃圾清扫转运效果、设施完好率、村民满意度等，实行百分制评分。得分90分（含90分）以上的当次考核为优秀；得分60分（含60分）至89分的当次考核为合格；得分60分以下的当次考核为不合格。
（三）考核结果运用​
表彰奖励：根据镇环卫办每月考核结果，结合区级专项督查、园林中心月度考核等情况，对各村环境卫生工作进行综合评比，对表现优秀的村和环卫工人予以奖励。
约谈问责：对月度考核不合格的村和包保责任人进行约谈提醒，限期整改；连续两个月不合格的，进行通报批评；连续三个月不合格的，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处理，取消年度评先评优资格。​
结果运用：考核结果与村绩效考核、干部评优评先、资金分配挂钩，对考核优秀的村优先安排项目资金和补助；对考核不合格的，核减相应补助资金。​
五、村民自治机制​
（一）健全自治组织​
用好村民理事会：各村要发动老党员、退休干部、村民代表等力量，大力宣传道路管护和环境卫生管理政策，组织村民参与环境整治，协商解决相关问题。​
组建志愿服务队：招募热心公益的村民组建志愿服务队，定期开展道路清扫、垃圾清理、绿化养护等志愿服务活动，带动村民参与环境治理。​
设立监督小组：成立由村民代表组成的监督小组，负责监督本村道路管护、环境卫生整治工作落实情况，监督资金使用情况，向村“两委”和镇政府提出意见建议。​
（二）完善自治制度​
[bookmark: _GoBack]完善村规民约：结合本村实际，经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进一步完善包含道路管护、环境卫生、垃圾处理、门前三包等内容的村规民约，明确村民的权利和义务，引导村民自觉遵守。​
推行门前三包：明确村民门前三包责任，即包卫生、包绿化、包秩序，要求村民自觉打扫房前屋后卫生，清理垃圾杂物，管护门前绿化，维护门前秩序，杜绝乱堆乱放、乱搭乱建。​
建立积分管理制度：推行“环境整治积分制”，村民参与道路清扫、垃圾分类、志愿服务等活动可获得积分，积分可兑换生活用品或在村集体福利分配中给予倾斜，激发村民参与积极性。​
（三）强化宣传引导​
多渠道宣传：通过村广播、宣传栏、微信群、横幅标语、文艺汇演等多种形式，宣传道路管护和农村环境卫生的重要意义、政策规定、工作成效，提高村民的知晓率和参与度。​
典型示范带动：挖掘和宣传道路管护、环境卫生整治中的先进典型和成功经验，通过身边人、身边事引导村民转变观念，养成良好卫生习惯，自觉参与环境治理。​
开展主题活动：定期开展“清洁家园”“美丽庭院”“文明村屯”等创建活动，组织村民开展卫生评比、互看互学活动，营造“人人参与、共建共享”的良好氛围。​
六、附则​
本制度由苏店镇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各村要依据本工作制度，结合村情，制定完善相应的环境卫生管理制度，推动卫生整治常态化。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试行期一年。以往相关规定与本制度不一致的，以本制度为准。​


苏店镇人民政府​
2026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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